
达方电子内部稽核组织与运作及执行情形 
 

内部稽核之组织 

 本公司内部稽核为独立单位，直接隶属于董事会，内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应经审计委员会同意，

并提董事会决议，并准用公开发行公司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处理准则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内部稽核

人员之任免、考评、薪资报酬由稽核主管签报董事长核定。 

 本公司内部稽核单位配置专任内部稽核人员，稽核主管及其所属稽核人员共计 5人。 

 本公司内部稽核人员之资格符合法定之适任条件，并持续进修专业知识及技能。 

 本公司稽核除在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例行会议报告外，并每月或必要时向董事长、审计委员会报

告。 

 

内部稽核之运作 

一、本公司遵循法令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稽核室依据内控制度订有内部稽核实施细则，据以执行并

衡量现行内部控制制度、作业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其范围包涵公司所有作业及其子公司。

稽核工作主要重点有以下几项：  

1. 依据已辨识之风险拟订稽核计划，并呈报董事会通过后据以执行。 

2. 查核公司政策、规章是否被遵循，及时提供管理阶层了解已存在缺失或潜在风险。 

3. 查核各项作业的信息维护、控制是否正确，信息的报导是否及时、有效及正确。  

4. 评估并协助改善本公司及非公开发行子公司各项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及运作之效果及效率。 

5. 评估各单位所制定之作业办法及作业程序是否适当，各权责主管是否切实督导，以防止违

规行为发生。  

6. 复核本公司各单位及重要子公司所执行的内部控制制度自行检查结果，并同稽核室所发现

之内部控制缺失及異常事项改善情形，做为建议本公司董事会及总经理出具内部控制声明

书之依据。 

7. 视需要执行相关项目查核。  

8. 依照主管机关规定之期限内，完成规定事项之因特网信息系统申报作业。 

 

内部稽核人员依稽核计划执行查核作业后，将查核结果依法呈报管理阶层使其了解已存在的缺

失或潜在的风险，及已执行之改善状况。查核发现之内部控制制度缺失及异常事项需加以追踪，

并至少按季作成追踪报告，直到完全改善为止，以确定相关单位业已及时采取适当之措施。 


